
2022 年《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征订单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担任编委会主

任，陈国庆副检察长、张志杰专委担任副主任，张志杰专委担任主编，最高

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检察厅联合主办的全国刑事检察业务唯

一指导性刊物。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坚持以指导刑事案件办理为中心的办刊宗旨，突

出理论性与实务性、指导性与交流性相统一，贯彻刑事检察工作政策，突出

刑事检察业务特色，传递刑事司法改革方向，探讨刑事理论前沿问题，交流

刑事检察实务经验。自 2019 年创刊以来，保持刊物的高起点、高定位、高质

量、权威性，受到全国刑检人员、其他司法人员、律师、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  

已经成为刑事检察乃至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书。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张军检察长关于“讲政治抓业务强队

伍，持续做优做强刑事检察工作”的要求，实现权威指导，聚焦工作重点，

强化实务指引，有效提升刑事检察队伍理论研究能力和专业化建设水平，《刑

事检察工作指导》主要设有以下栏目：一是本辑特稿，刊载高检院领导对刑

事检察工作的重要讲话及理论文章；二是本辑聚焦，每期确定一个重点专题，

集中刊载相关研究成果、实务探讨等文章；三是专家论坛，刊载法学领域专

家学者的研究专论；四是工作展望，高检院相关厅局负责人对涉及本条线刑

检业务工作的展望及部署；五是权威解读，高检院相关厅局负责人对涉及刑

检工作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文件的权威解读文章；六是案例指导，刊载

检察机关近期发布的具有指导性、典型性或影响力的案例及分析；七是实务研

究，刊载涉及普通犯罪、重大犯罪、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四个刑事检察部门的

业务研究成果，各级检察机关有关刑事检察工作的调研或工作情况分析文章。

此外，根据来稿和工作实际需要，设置若干个非常设栏目，如：1. 法律

人说，刊载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就检察工作相关问题或案件撰

写的研究文章；2. 域外法制，刊载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相关制度探讨、考察报



告等；3. 文件选登，各地检察机关加强刑事检察规范化建设的具有参考借鉴

价值的规范性文件；4. 法律文书，选登法律分析准确、透彻，逻辑性和说理

性较强的优秀法律文书。根据刑事检察工作发展需要，还将适时调整相关栏目。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2022 年征订发行工作现已全面启动。2022 年全

年共出版 4 辑，每辑定价 60 元，全年定价 240 元（免邮资），具体订购方式

及回执附后。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是刑事检察工作的思想库、能量源、导航仪，是

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检察工作和办理具体案件的工作用书和学习资料，欢

迎检察系统内外广大读者订阅。

附一、2022 年《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征订回执单

 二、订购方式说明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1 年 11 月



附件一

2022 年《刑事检察工作指导》传真订购回执单

订购单位名称 收书人

地  址 电 话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统一信用代码

电子发票接收邮箱

书 名
定 价

（免邮费）
订　数 金　额

2022 年《刑事检察工作指导》（1-4 辑） 240.00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2021 年合订本） 240.00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2020 年合订本） 240.00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2019 年合订本） 240.00

合计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备注：一、此联汇款后，请传真至 010-68659465。

   二、收到汇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发票将发送至电子发票接收邮箱内！



附件二

订购方式说明

第一种  网站订购（www.zgjccbs.com）

1. 网站下单，直接在线支付（微信、支付宝）

2. 网站下单，银行汇款需备注订单编号后 6 位数字

网站订购，先付款后开票无需传真订购回执单！

网站订购负责人：张惠  010-86423745  18101137669

第二种  传真订购

将书款汇至出版社账号后，将【订购回执】传真至 010-68659465

中国检察出版社账户信息 

户 名：中国检察出版社有限公司    账 号：11050164860000000056

开户行：建设银行北京西山枫林支行   行 号：105100050751

中国检察出版社各省订购负责人： 

盛 丹 010-86423727  18101137660（微信同号）传真  010-68659465

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山东

董艳芬 010-86423726  18101137661 （微信同号） 传真  010-68659465   

河南、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福建、甘肃、江西、新疆、西藏

薛建娜 010-86423728  18101137662（微信同号）  传真 010-68659465  

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宁夏


